
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对东莞市政协十四届
三次会议第 20240068号提案答复的函

尊敬的万江街道办政协小组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大力推进“百千万工程”现代农业产业园发

展的建议》（第 20240068号）提案收悉。经综合市财政局、市自

然资源局和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于放宽设施农业用地和点状供地申请的建议

为强化资源要素保障，助力我市“百千万工程”项目建设，出

台《关于实施点状供地助力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项目

落地的通知》，明确在落实底线管控等相关要求情况下，对实施

现代种养业、乡村休闲旅游业、乡村新型服务业、乡土特色产业、

农产品加工流通业、乡村信息产业等乡村产业项目及其配套的基

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给予用地支持，并对报审程序、规划管理

要求、报建和不动产登记管理要求、生态保护红线及永久基本农

田的管控与监管要求等方面内容予以明确和优化。目前，已有 12

个项目完成点状供地立项。此外，根据国家、省设施用地管理有

关规定，在不突破管控底线前提下，通过科学谋划农业用地专项

规划，可提供设施农业用地项目保障。其中，作物种植设施规模

限制在项目用地规模的 10%以内，最多不超过 20 亩；规模化粮

食作规模管控物种植面积在 500亩以上的，最多不超过 30亩；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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禽水产养殖设施限制在项目用地规模的 15%以内，最多不超过 30

亩。农业产业园的经营企业可根据实际需求和政策规定做好用地

规划，按程序向市镇有关部门提出设施农业用地或点状供地的申

请，如项目符合落实底线管控等相关要求，将获得项目用地支持。

下来，市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加强设施农业用地政策宣讲，指

导镇街（园区）准确把握政策要求，规范做好设施农业用地备案

工作，并积极加强与上级自然资源部门沟通力度，争取其予以更

多的政策支持。同时，积极指导并推动“百千万工程”点状供地项

目完善相关手续。

二、对于加大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的建议

近年来，为加快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，促进产业提质增效

和农民持续增收，不断加大对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，

相继出台了《东莞市镇级农业园规划建设与扶持补助实施细则》

《东莞市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资金项目实施细则》《东莞市休

闲观光农业示范点评选及奖励实施办法》《东莞市支持粮食生产

13条措施》《东莞市推动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奖补

办法》《关于加强农地统筹建设美丽田园推进都市现代农业发展

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，对设施农业、现代种业和经营体系提升以

及休闲观光农业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园、美丽田园建

设等予以专项资金支持。其中，对农作物种业提升以及实施高增

长、招商引资、品牌经营、美丽田园建设等的奖补为近年来新增



— 3—

的奖补对象。同时，进一步提高种粮补贴标准（水稻提高至每亩

每造补贴 500元，马铃薯提高至每亩每造补贴 300元，玉米高至

每亩每造补贴 250元）、扩大种粮补贴范围（大豆纳入补贴范围，

每亩每造补贴 500元）和增加双季稻奖励补贴（早造及晚造在同

一个地块连续种植水稻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元/亩）。此外，

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我市农业产业发展的贷款支持，帮助农业

企业解决融资难题，出台《东莞市农业政银保合作贷款工作实施

方案》，为符合条件的农业经营主体向合作银行申请政策扶持担

保贷款提供补贴和风险补偿。2021年以来，共为我市农业企业落

实“政银保”担保贷款超过 1亿元。下来，我们将严格落实各项支

农、惠农政策，结合实际逐步提高补助标准，积极争取国家、省

的资金支持，加快推动我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。

三、对于加强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建设政策指导管理的建议

近年，省先后印发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部分财

政资金试行“补改投”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》《2023年省级财政资

金“补改投”现代农业产业园试点项目申报指南》，明确农业产业

园工作的重点已转为农业园“补改投”项目，不再新增省级农业产

业园。目前，我们正参考省的做法及经验，积极探索我市农业产

业园建设采用“补改投”方式的可行性路径。下来，将加强与省的

沟通，借鉴省推动“补改投”经验稳妥推进我市农业产业园“补改

投”项目。同时，结合实际清退部分存在基础条件不好、示范带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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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强、经营效益低下等情况的市镇两级农业产业园，强化对保留

产业园的指导和扶持，打造成为有优势、有特色、有亮点的现代

化农业园区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对我市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东莞市农业农村局

2024年 7月 31日


